失蹤維權律師突然重現 引發更多疑團(2010年4月22日)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劉慧卿

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自2009 年2 月日於陝西北部老家被帶走之後一直全無音信，自2010 年1 月中以來，北京外交部被傳媒及一些外交官員問及高智晟身在何處，以及他是否安全，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一直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一時說「他在他應該在的地方」，一時又說沒有他的消息，楊潔篪外長更甚至說他被判刑了，但又沒清楚說明是原來的緩刑被執行還是新的判刑。當大家還時充滿疑惑的時候，高智晟律師突然於月28 日星期天再次能與外界聯繫，我們當天下午也跟高智晟有約10 分鐘的電話對話，但卻對他的案件有了更多問號。

好像有難言之隱

高智晟說他自2009 年9 月以來都在山西省五台山，並謂自己安全，又說沒有受到任何監視，說他去山西五台山是「個人原因」，並否定失蹤期間曾在新疆，他又說他想安靜一下，他也說他想念現身在美國的家人，但他避談關於他在2007 年9 月21 日被毆打的事，卻又說他2009 年2 月4 日被帶走是確有其事。

自高智晟於2006 年12 月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年，緩刑5 年，這是3 年來外界首次再次能夠直接跟他聯繫，我們對整個對話的印象是，高智晟律師好像有難言之隱，至於為何長期失去聯繫，他只說也不想跟外界接觸。他在4 月7 日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從報道看來，高智晟明顯消瘦了許多，其後與他見面的北京維權律師李和平更感到高智晟的臉形改變了，不禁令人懷疑高智晟被看守期間是否曾受酷刑。高智晟在訪問中坦承為了家人，今後不再公開參與維權活動，選擇過寧靜的生活。我們尊重和理解高智晟的決定，顯然他長時間承受巨大的壓力，為了家庭而放棄維權工作。

高智晟當年被判刑，各界都認為是跟他於2005 年發表3 篇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停止打壓法輪功學員有關。一直以來，每當中國官員被問及高智晟的下落，他們總會說中國已按照中國的法律處理高智晟的案件，並不厭其煩地告訴國際社會中國是法治國家，依法治國。

但奇怪的是，若高智晟真的如他在電話裏說他「是自由的」，那為何2010 年初至今，外交部卻對高智晟的下落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高智晟若是真的「自由」，為何失蹤1 年多以來無法與家人聯繫？顯然，看守高智晟的人員對高智晟作出長期不人道的做法是得到政府容許的。

中國政府愈來愈懂得利用維權人士的人身自由來與歐美政要交換外交利益，高智晟失蹤1 年多之後能夠出來說話，彷彿是衝一直以來關注高智晟的各國政府及人權組織而來的，但可笑的是外交部的說話前後矛盾，導致高智晟一案仍有許多疑團，相信中國政府今後可能仍會繼續利用其他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的人身自由作外交籌碼，國際社會不應縱容這種無視國際法與人權標準的做法。

「依法治國」原則全屬謊言

高智晟案正好說明內地維權人士面對的打壓多麼嚴重，他們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迫與家人分開。協助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揭露地方官員腐敗而以「非法經營罪」被誣陷判刑5 年的民間法律工作者郭飛雄，自2009 年7 月以來，其姊及律師一直不獲准探監；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協助上海靜安區東八塊被強制拆遷的居民控告上海政府及上海首富周正毅而遭報復，2003 年時因傳真兩份文件而被控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判刑3 年，2006 年6 月刑滿出獄後，長期被軟禁在家，並曾被公安無理傳喚超過60 次；山東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因協助揭露山東臨沂市政府暴力計劃生育的政策，於2006 年8 月以「聚眾擾亂交通罪」和「故意壞財物罪」被判刑4 年3 個月，獄中曾有9 個月嚴重腹瀉，其妻袁偉靜曾多次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遭獄方拒絕，袁偉靜自2007 年9月至今，僅在2008 年12 月被允許與丈夫見面。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足以說明中國政府所謂「依法治國」的原則全屬謊言，法律與強權之間，中國政府仍只是選擇後者。

